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
        珠香梅税社催告字〔2025〕001号
用人单位全称：珠海市纳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4404007769071874 单位社保号： 110200125960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曾少炳 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： 440824＊＊＊＊＊＊＊＊0311
单位地址：珠海市新香洲敬业路88号旺角商业文化中心3栋一层165号商铺
你单位逾期未履行我局（所）于2025年 5月12日作出的《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》（珠香梅税社征决字〔2025〕001号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 10 日内到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第一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（大写）肆万叁仟捌佰零壹元伍角叁分￥ 43801.53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的滞纳金（2011年7月1日后欠缴社会保险费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）。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七条规定强制执行。 

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日内，可以向我局（所）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0日  

（本催告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用人单位，一份税务机关留存）
